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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哈尔滨工程大学 

第 24 届“五四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的通知 

为了培养可靠顶用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，引导广大学生丰

富创业知识，锻炼创业能力，提升创业素质，在我校营造大学生

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，经校团委研究，决定举办哈尔滨工程大

学第 24 届“五四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比赛时间 

2023 年 10 月—11 月 

二、参赛对象 

我校在籍全日制学生（含本科生、硕士生、博士生）或我校

毕业 5 年之内的毕业生 

三、参赛要求 

“五四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参赛项目分为书面评审、路演答

辩等环节。 

本次大赛为第十四届“挑战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、

2024 年第十届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或其他

创新创业类赛事的校级选拔赛初赛，参赛项目须在《哈尔滨工

程大学第24届“五四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学院申报作品汇总表》

（见附件 3）中选择意向参加竞赛及组别，优秀项目推荐至 2024

年两项赛事校级选拔赛决赛。 

本次大赛所有参赛项目原则上须完成两项赛事官网报备，

具体要求待赛事官网启动后另行通知。 

四、参赛赛道及组别 

本次大赛分为本科生赛道及研究生赛道，各赛道单独评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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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生赛道参赛项目所有成员均须为我校全日制在校本科生，

研究生赛道参赛项目负责人须为我校全日制在校研究生。 

参赛组别分为创意组及创业组。具体参赛条件如下： 

（一）创意组 

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或服务模

式，尚未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，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

人，团队负责人及成员须均为我校全日制在校学生（不含在职

教育）。 

（二）创业组 

参赛项目已进行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，且获机构或个人股

权投资，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 

1.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我校全日制在校学生（不含在职教育），

或毕业 5 年以内的学生（即 2019 年之后的毕业生），项目股权

结构中，参赛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 10%，参赛成员股

权合计不得少于 1/3。 

2.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我校在职教师，师生合并计算的股权

不得少于 51%（学生参赛成员合计股份不低于 10%）。 

五、参赛项目类别 

本次比赛参考“互联网+”“小挑”两项比赛，设置九个类

别，每个参赛项目限在意向赛事中选择一个类别。 

1.新工科类项目：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、虚

拟现实、智能制造、网络空间安全、机器人工程、工业自动化、 

新材料等领域，符合新工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； 

2.新医科类项目：现代医疗技术、智能医疗设备、新药研发、

健康康养、食药保健、智能医学、生物技术、生物材料等领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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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新医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； 

3.新农科类项目：现代种业、智慧农业、智能农机装备、农

业大数据、食品营养、休闲农业、森林康养、生态修复、农业碳

汇等领域，符合新农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； 

4.新文科类项目：文化教育、数字经济、金融科技、财经、

法务、融媒体、翻译、旅游休闲、动漫、文创设计与开发、电子

商务、物流、体育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、社会工作、家政服务、

养老服务等领域，符合新文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； 

5.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：突出科技创新，在人工智能、网络

信息、生命科学、新材料、新能源等领域，结合实践观察设计项

目； 

6.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：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打赢脱

贫攻坚战，在农林牧渔、电子商务、旅游休闲等领域，结合实践

观察设计项目； 

7.城市治理和社会服务：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

代化建设，在政务服务、消费生活、医疗服务、教育培训、交通

物流、金融服务等领域，结合实践观察设计项目； 

8.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：围绕可持续发展战略，在环境治

理、可持续资源开发、生态环保、清洁能源应用等领域，结合实

践观察设计项目； 

9.文化创意和区域合作：突出共融、共享，紧密围绕“一带

一路”和“京津冀”“长三角”“粤港澳大湾区”“成渝经济

圈”等经济合作带建设，在工艺与设计、动漫广告、体育竞技和

国际文化传播、对外交流培训、对经贸等领域，结合实践观察设

计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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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竞赛流程 

（一）10 月，竞赛启动，参赛学生需认真填写《哈尔滨工

程大学第 24 届“五四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作品申报书》（见附

件 1），各学院应做好大赛组织，院赛参赛规模及推荐名额参考

《哈尔滨工程大学第 24 届“五四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各学院参

赛团队数量分配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。 

（二）11 月 12 日 18 点前，各学院须完成院级选拔赛及相

关公示工作，将《哈尔滨工程大学第 24 届“五四杯”大学生创

业大赛学院申报作品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3）电子版及加盖公章扫

描件（PDF 格式）发送到邮箱 chuangye@hrbeu.edu.cn，邮件主题

为“xx 学院第 24 届“五四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申报作品汇总”。 

（三）11 月 12 日 18 点前，各学院须将拟推荐校赛项目评

审材料（路演 PPT、商业策划书）打包发至 chuangye@hrbeu.edu.cn，

邮件主题为“xx 学院第 24 届“五四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推荐项

目评审材料汇总”。校团委组织评委书面网评，确定进入决赛项

目。具体评审材料要求另行通知。 

（四）11 月中旬，决赛公开答辩，最终决出获奖团队，举

行颁奖仪式。 

七、奖项设置 

大赛采用整体评奖方式，拟设金奖 15 个、银奖 25 个左右、

铜奖 40 个左右。 

八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做好组织。各学院团委需高度重视，做好

竞赛的相关组织工作，积极鼓励学生参加，要独立或联合组织

相应的项目对接及培训。同时广泛开展宣传动员工作，让本学

mailto:chuangye@hrbeu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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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学生充分了解竞赛的目的和要求。 

（二）积极协调，完善保障。各学院团委要认真策划准备，

对申报作品进行初步指导、评比和筛选；要为参赛学生提供指

导教师、场地、技术等支持，确保参赛学生提交高质量作品。 

（三）已获得“挑战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和“互联

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赛金奖、银奖的项目，不再作为本

次参赛项目。 

未尽事宜可电话咨询校团委学生创业实践中心， 

校团委教师联系人：王灏元 0451-82519007 

校大学生创业联盟学生联系人：陆飞扬 17335156817 

 

附件：1.哈尔滨工程大学第 24 届“五四杯”大学生创业大

赛作品申报书 

      2.哈尔滨工程大学第 24 届“五四杯”大学生创业大

赛各学院参赛团队建议数量分配表 

          3.哈尔滨工程大学第 24 届“五四杯”大学生创业大

赛学院申报作品汇总表 

     4.哈尔滨工程大学第 24 届“五四杯”大学生创业大

赛评审标准 

 

           共青团哈尔滨工程大学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2023 年 10 月 25 日 


